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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6_9D_83_E7_c122_484265.htm 一、对行政权进行

程序控制有其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

政国家”、“全能政府”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以致于其有

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行政国家的

异化，亦称“政府失灵”，其主要表现是：（1）对民主、自

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

了保障民主、自由、人权，必须确立和维护相对稳定的秩序

。而要确立和维护秩序，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行政国

家正是社会对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权的需要的产物。然而行政

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又必然形

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2）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

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

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

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

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所谓“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

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3）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在

行政国家的条件下，由于“帕金森定律”的作用，行政人员

增加，行政机构膨胀。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

互相扯皮。（4）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行政权的行使

必须有相应的成本付出，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当行政

国家异化现象出现以后，行政权行使的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以至导致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大量浪费。（5）人的生存



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

利国家制度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

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在行政国家的条件

下，政府可能本是好心地为国民考虑一切，提供一切，但最

终反而害了国民，最后还会使国家衰败。这是行政国家异化

的另外一种表现。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的产生，既

有历史必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自从20世纪中期以后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和认识到这种危险。于是许

多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转化行

政权，限制和缩减行政的“疆域”。这样，到20世纪后期，

大多数“行政国家”陆续逐步过渡到“有限政府”。在过渡

中不断加强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限制行政权；加强社会自治

，转化行政权；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其间行政控权

机制在发生着变迁：从偏重司法审查到司法审查与行政程序

并重。 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司法审查一直是行政控权机

制的最基本环节（虽然不是唯一环节）。人们信任法院，信

任司法审查，认为有了法院司法审查的屏障，行政权的腐败

和滥用就可以有效得到抑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可以有效

得到保障，人们完全可以放心地获得行政正义。但是，20世

纪中期以后，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

化；司法审查的事后控制已不足以抑制行政权的滥用、腐败

和维护行政正义，人们已不能仅依靠司法审查而有效地保护

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司法审查的控权功效发生了危机。于是

，新的控权机制被创建出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陆续制

定出专门规范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

事前、事中控制，并为司法审查对行政行为，特别是自由裁



量行为进行事后控制提供审查标准和依据。 二、行政程序控

权的法律理论基础 法律程序是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

或履行的法定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是对行为的抑制

，是实现实体权利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法律程序是

针对法律行为而作出的要求，行政程序是针对行政法上的法

律行为，特别是针对行政行为所作出的要求。现代行政法的

程序化趋势向世人昭示：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

重要方式。 一般说来，程序正义是社会肌体健康的标志。无

数事实表明，在统治秩序良好、社会运行较为正常的状态下

，程序的正义程度也比较高；在统治秩序混乱、社会趋于衰

败时，程序的正义程度也明显降低。虽然不能推导出程序正

义能够完全保证社会稳定的结论，但是，程序正义对社会秩

序稳定的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正当的程序所产生的指导

、示范和影响作用，远远超出了个案得到公正结果的意义。

因而，程序正义强调了程序的实体价值。独立的实体价值不

仅是实现正义的手段，而是正义本身。 程序的价值还在于对

行政权力的制约和控制，甚至“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非

人性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裁量。”程序

控权的观念最早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它包含两个最基

本的程序规则：一是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

任何人在行使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的权力时，必须听取

对方的意见。前一原则派生出回避制度；后一原则派生出公

民在合理的时间之前得到通知的权利，以及了解行政机关作

出行政决定的理由和根据的权利。 可见，程序不仅是工具，

更具有自身所独有的价值，我们关注正义，更应该关注程序

及程序的正义，因为，实现正义的程序过程往往具有更重要



的意义。所谓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看见其实现。因此建

立行政控权制度控制行政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行政

程序中的主要控权制度 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控权机制最重要

的环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和体例不

尽相同，但其控权功能大致相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行政

程序法设立了下述控权程序制度： （一）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

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来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

则中“任何人在行使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的权力时，必

须听取对方的意见”这一程序原则。听证既适用于具体行政

行为，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听证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

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听证制度吸收了某些司法或司法性程

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前，要由专门的听证机构或听

证官员(如美国的行政法官)主持有行政官员和行政相对人及

其代理人参加的听证会，行政官员对欲作出的决定应进行说

明，行政相对人可对之提出不同意见，双方可进行辩论、对

质。听证必须做详细记录，行政机关必须在考虑听证记录的

基础上作出最后行政决定。非正式听证则不要求举行听证会

，只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前采取一定方式听取相对

人的陈述或申辩，即给予相对人一个说话和表示异议的机会

。很显然，这种制度有利于控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和及时避

免错误(而不是到事后再纠正错误)。 (二)资讯公开制度 资讯

公开是防止行政腐败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阳光是最好的

防腐剂”“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温床”，均是说明政府资讯公

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只有资讯公开，提高行政机关行政

工作的透明度，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在加入WT0

后，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加大行政机关执法的透明度的呼声



日益高涨，公务员在行政执法时必须保持程序上的公开。主

要内容有：(1)法律公开。即涉及到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一

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向社会公开，未经公开的规定不得

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2)资料公开。行政机关依法或依申请

，及时、准确、全面地通过法定方式公开有关资料、档案等

。(3)行政决定公开。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决定应当

依规定方式公开和送达。(4)行政过程公开。过程公开包括的

程序有表明身份、通知、咨询、告知权利、说明理由、公布

等程序。行政相对人掌握了行政运作的信息，不仅有利于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滥用权

力。 (三)职能分离制度 职能分离制度与前二项制度有所区别

，其直接调整的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而是行

政机关内部机构和人员的关系。该制度要求将行政机关内部

的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于不同的机关或

不同的工作人员掌管和行使。职能分离制度最先源于英国的

自然正义原则，该原则要求任何与争议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

参与争议的裁决。例如，法律在规定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实施

行政处罚的行为时，将调查控告职能与作出处罚裁决的职能

分离，要求此两种职能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工作人

员行使。负责调查违法行为事实和提起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

员不能同时作出行政处罚裁决，行政处罚裁决应由相对独立

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作出。 (四)不

单方接触制度 不单方接触制度是调整行政机关与两个或两个

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

度要求行政机关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

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



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

述，接受其证据等。不单方接触制度不仅是防止行政腐败的

需要，而且对于避免行政人员偏听偏信和作出不公正的决定

亦有重要意义。 (五)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自己不做自己的

法官”的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 Justice)的要求。该制度要求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时，如

自己或自己的近亲属与相应决定、行为有利害关系，应主动

回避或应相对人申请回避，不参与相应决定的制作和相应行

为的执行。回避制度对于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

政行为时以权谋私和维持行政机关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

均有重要意义。 (六)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也是行政程序控

权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相对人

权益的决定、裁决，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权益有不利影响的

决定、裁决时，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其事实根据、

法律根据或行政机关的政策考量等理由。说明理由既是对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一种直接制约，防止其主观武断和滥

用权力，也是为事后的司法审查提供根据，从而构成对行政

行为的间接制约。 20世纪中后期的行政控权实践证明，行政

程序是现代行政控权机制中最积极、最有效的一种控权制度

。当然，行政程序控权不能脱离司法审查。没有司法审查的

保障，行政程序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因此，现代行政控权机

制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并重，而不是认为行政程序对行政

权的控制是可有可无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